
學－1 

辦理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招生考試，經初試（筆試）合格名單公佈後實施 

辦理期程：1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 

注意事項： 

一、身家調查，應於複試前辦理完竣。 

二、身家調查資料，依機密件處理及保管。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7 

 

 

作業開始 

 

 

 

簽核公文 

約 7 日 

 

 

進行調查 

約 10 日 

 

實施查核 

約 10 日 

 

 

 

 

資料彙整 

約 8 日 

召開審查
會議 

 

 

依本校相
關規定處
理之並結
案 

 

 

學務處簽核並 

製作名冊 

曾經實施身家

調查合格之現

職人員，得免實

施。 

錄取人員為後備軍

人，得函請後備司

令部；為現役軍人

得由函請國防部總

政治作戰局查詢軍

中安全調查資料。 

填製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

表，送請戶籍地警察局保防室轉

請警勤區員警實地調查；必要時

得函請畢業學校代查在校操行

資料。 

招生委員會認定有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第十條之一第一項

各款情形之一其身

家調查為不合格。 

身調資料彙整，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決議簽陳 

請內政部入

出境移民署

或其他相關

機關查核忠

誠資料。 

當事人如有不服，

得於收到通知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依

訴願法提起訴願。 

複試放榜 

初試放榜 

請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查核

刑案、素行資料。 



學－2 

辦理性別平等案件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每學期應至少開會 1 次 

辦理期程：4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注意事項： 

一、性平會接獲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二、受理申訴後應於三日內交由性評會調查處理。 

三、申請人及行為人對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性平會申復。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作業開始 

 

 

 

受理案件 

 

 

 

 

成立調查小
組 

 

 

 

 

 

進行調查 

 

 

 

議決或暫緩 

 

 

 

依本校相關
規定處理之
並結案 

 

 

申請人明知

不實之事項

而向本會誣

告，經查證

屬實者，應

予議處。 

申請人如因個

人權益考量要

求 暫 緩 調 查

者，得視情況決

定予以暫緩。 

以言詞提起者應

由學生事務處指

定之人製作筆錄。 

當事人任意妨

害本會公平執

行職務，本會得

中止調查。 

調查小組對案

情與認為與事

實不符駁回案

件。 

受理申請後，應即召開會議議決，

指派三位委員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處 理 申 請 案

件，應負保密

義務，如有必

要，得指定專

人對外發言。 

調查小組得對當事人進

行調查，並得邀請校外專

業人員參與調查。當事人

接受調查時得委請適當

之人陪同在場。 

調查小組對情節輕

微之案件，得進行調

處，並送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議決。 

調查小組之調查報告經

本會議決後，依本校相

關規定處理之。 

依本法申請調查及請求救濟之案件申請人得於事

實發生後三個月內，以書面或言詞，向本會提起。 

 



學－3 

辦理學生（員）申訴案件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遇案辦理 

辦理期程：1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申訴處理辦法 

注意事項： 

一、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行之。 

二、申評會會議之召開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

人到會說明。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7 

 

 

 

8 

 

遇案辦理 

 

準備召開訓
委員相關資
料 

 

公文簽核約
需 3 至 5 日 

 

不 服 懲 處
時，於 10 日
內提起申訴 

 

提起申訴須
以書面為之 

 

 

於規定期間
內完成評議 

 

 

不 服 評 議
時，於 30 日
內提起訴願 

 

依行政救濟
程序處理 

 

 

訓育委員會作成學生（員）懲處之決議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 

須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並作成評議書。 

召開訓育委員會 

陳核 

(校長) 

懲處令送達學生（員）本人 

 （不服，十日內提起申訴）。 

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訴（須以書面為之） 

原處分之執行不因提起申訴而

停止，但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

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

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並由申訴

委員會決議是否同意其申請。 

陳核 

(校長) 

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及相關單位 

（不服，三十日內提起訴願）。 

學生（員）懲處案件 



學－4 

辦理推行導師制度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學期中 

辦理期程：18 週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導師制實施要點  

注意事項： 

一、導師對於學生之觀念、性向、興趣、專長、學業、身心、言行及家庭等狀況，應

作充分瞭解並參照本校教育計畫給予適當之輔導。 

二、導師制實施對象包括本大學之研究生、學士班四年制及二年制技術系學生。 

程序 期  程 作  業  流  程 

 

1 

 

 

 

 

2 

 

 

 

 

 

 

 

3 

 

 

 

 

4 

 

 

 

 

作業開始 

 

 

 

 

實施重點輔

導 

 

 

 

 

 

 

實施專案輔

導 

 

 

 

作業結束 

 

學生遇有記過以上處分，或於一週

內被扣分四次以上，或發現學生有

不良習性、觀念偏差及感情、、、

等其他情形，隊職人員及導師應即

互相通知並知照學務處，列為重點

輔導對象予以重點輔導。 

導師應於每週之輔導活動結束後，

填寫輔導活動登記表，送請系主任

彙轉學務處陳報核發鐘點費。 

學生經過重點輔導無效，或有嚴重

偏差傾向者，應由隊部或導師轉介

至個案輔導老師，給予專案輔導。 

導師對重點輔導個

案學生之輔導，每

月應實施乙次以

上；隊職人員應配

合提供重點輔導個

案之現況資料予導

師。 

對於列為重點輔導

個案暨專案輔導個

案之學生，學務處

應予追蹤並提供輔

導老師必要之協

助。 

畢業班導師應於

每年五月二十日

前將學生綜合資

料表(A、B 表)送

學務處查核。 

導師輔導學生應循一般輔導(接近 

、關懷、瞭解、輔導)、重點輔導、 

個案轉介輔導等步驟進行。 

 



學－5 

辦理新生入學考試場務工作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組員方鵬杰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94 

辦理時間：考試前 1 個月 

辦理期程：約 40 日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入學及招生考試簡章、試務工作分工表辦理 

注意事項：入學及招生考試前應與教務處註冊組確認報名人數，俾利編排考場及監考人員等

事宜。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7 

 

 

 

8 

 

 

9 

作業開始（前 4

週） 

 

準備各項入學

及招生考試相

關資料，並聯繫

外 校 考 場 事

宜，作業時間約

14 日 

公文簽核約需

5 至 7 日 

考試前 10 日 

 

考前 1 週內 

 

 

考試前 1 日 

 

 

考試當日 

 

 

 

於考試結束後

10 日內完成 

 

作業結束 

 

印製場務手冊並簽購所需物品 

提出需求會辦單 教務處 

考區公告 

召開監考講習會議 

考場佈置及場務工作總檢事宜、 

試場位置公告，供考生查看 

考試當日監考人員監考試場抽

簽分配作業、召開監考人員會議

等事宜 

簽辦經費核銷事宜 

參加考試檢討會議 

確認考試時間、 

考場位置等事宜 

 



學－6 

辦理誠園獎學金業務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組員方鵬杰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94 

辦理時間：每學年開學後 1 週內公布 

辦理期程：約 2 個半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誠園獎學基金管理須知 

注意事項：學生可同時向學務處及各系所申請，經審查後以獲得 1 項獎學金為限。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7 

 

8 

 

作業開始 

 

 

受理申請期間

約 2 週 

 

申請資料之彙

整並籌辦審查

會議審議，作業

時間約 3 週 

 

公文簽核時間

約 10 天 

 

作業時間約 7 天 

 

於公開場合頒

發獎學金 

 

作業時間約 7 天 

 

作業結束 

 

 

 

 

學務處審核 

公布各項獎學金申請條件 

召開誠園獎學金審查會議 

發布得獎學生名單 

頒發獲獎學生獎學金 

獲獎學生函謝捐贈人 

陳核 

(校長) 

陳核 

(校長) 

全案完結並留存檔案備查 

召開誠園獎學金分配會議 

確認申請項目、名額分配 

 



學－7 

辦理學生（員）獎懲業務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編審許育嘉(訓育委員會)、組員方鵬杰(一般獎懲案件)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89、4194 

辦理時間：遇案辦理 

辦理期程：依案件複雜程度，辦理期程不一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獎懲規則 

注意事項： 

一、簽辦學生記過處分案（含經獎懲規則第十五條減輕懲處者），應先會簽受處分學生

導師知悉。 

二、遇重大獎懲案件召開訓育委員會審議，應通知當事人及相關人員與會。 

三、學生（員）受記大功或記過以上之獎懲者，應通知其家長（屬）；其具公務人員身

分者，並通知其服務單位。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作業開始 

 

 

 

公文簽會約 3

至 7 日 

 

公文簽會約 3

至 7 日 

 

 

準備訓育委員

會開會資料，作

業時間約 3至 5

日 

 

作業結束 

 

 

記過處分

會簽導師 

學務處審查 

是否重大獎懲 

訓育委員會開會審議 
陳核 

(校長) 

陳核 

(校長) 

發布校令 
對獎懲事實如有異
議，得依本校學生

（員）申訴處理辦
法第九條規定，於
收受處分書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提出
申訴 

否 

是 

各單位簽報 

學生（員）獎懲案 

 



學－8 

籌辦月會及重要慶典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編審許育嘉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94 

辦理時間：舉辦前一個月 

辦理期程：1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政訓活動實施須知 

注意事項： 

一、事前須檢視會場投影、跑馬燈等相關儀器設備。 

二、事後應將活動訊息上網公告。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作業開始 

 

 

遴聘專題演講講

座，並聯繫演講相關

事宜，製作典禮流程

表 

 

 

公文簽會約需 3 至 5

日 

 

 

活動需 2 小時 

 

 

 

 

 

作業結束 

 

 

 

 

彙整簽核 
陳核 

(校長) 

本案陳核後 

製作海報 

事前預演並檢查場

地、麥克風等設備，會

後注意用餐事宜。 

簽辦經費核銷 

訂定典禮日期 



學－9 

籌辦專書選讀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舉辦前 1 個月 

辦理期程：1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專書選讀實施須知 

注意事項： 

一、以期隊為單位，採自行閱讀方式實施。 

二、各隊訓導先於所屬研讀範圍內選定乙篇，指定學生研讀。 

三、學生研讀後應即書寫心得報告乙篇，於下課後繳交各隊訓導。 

四、心得寫作應闡揚其精義，發揮自己之創見，力避由原文中摘錄節抄交卷了事。 

程序 期   程 作     業     流    程 

 

1 

 

 

 

2 

 

 

 

3 

 

 

 

 

4 

 

 

 

 

 

 

作業開始 

 

 

 

各隊訓導先於所屬

研讀範圍內選定乙

篇，指定學生研讀。 

 

活動需 2 小時 

 

 

 

 

作業結束 

 

 

 

 

 

 

 

選定書籍研讀 
各隊訓導 

指定 

研讀後即書寫心得

報告乙篇 

各對訓導評分選出 3

名撰寫心得送交學

生事務處，由學校發

給獎品 

訂定專書選讀時間 



學－10 

籌辦專題研討會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技正陳穎瑤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47 

辦理時間：舉辦前 1 個月 

辦理期程：1 個月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專題研討會實施規範 

注意事項： 

一、各小組之小組長、主席、紀錄人員由該小組之學員生輪流擔任。 

二、未能到會者，應依規定請假，並提書面意見送請指導官評分。 

三、題綱研討會舉行前二週公布，並送指導官及學員生預先準備。 

四、評分標準採等第制。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作業開始 

 

 

遴聘指導老師、規

畫場地、分組討

論，並事先擬定題

綱。 

 

公文簽會約需 3

至 5 日 

 

 

活動需 2 小時 

 

 

 

作業結束 

 

 

 

 

 

 

 

彙整簽核 
陳 核 

(校長) 

本案陳核後 

送發資料 

事前檢查場地 

瞭解出席情形 

簽辦經費核銷 

訂定專題討論時間 



學－11 

編輯警大雙月刊 

承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承辦人員：組員方鵬杰 

聯絡電話：03-3282321 轉 4194 

辦理時間：每雙月底(2、4、6、8、10、12 月)出刊 

辦理期程：50 日 

法令依據：中央警察大學辦事細則第七條 

注意事項：掌握編輯印製期程，於每雙月底出刊 

程序 期程 作業流程 

 

1 

 

 

2 

 

 

 

 

3 

 

 

4 

 

 

 

5 

 

 

 

6 

 

 

 

7 

 

 

 

8 

 

作業開始 (每年
單月初辦理) 

 

將稿件送至印刷
廠打字排版 (每
單 月 20 日 辦
理，約 4 日) 

 

送請作者校對
(約 10 日) 

 

公文簽陳 (約 7

日) 

 

 

送印刷廠印製
(約 7 日) 

 

 

寄送校內外各單
位(約 2 日) 

 

 

將電子書刊登於
學務處網頁(約 1

日) 

 

約 3 日，作業結
束 

 

 

 

 

將稿件送至印刷廠打字、排版 

初稿送請作者校對 

陳核 

(校長) 
定稿後簽陳 

製版、印刷、裝訂 

印製完成後 

寄送校內、外單位 

電子書刊登於學務處網頁 

申報印製費及稿費 

公告邀請師生及校友徵稿 


